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药大〔2021〕242 号 
  

 

关于印发《中国药科大学临时性酬金及 
加班值班补助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  

各单位、部门： 

《中国药科大学临时性酬金及加班值班补助管理办法》已经

校务会研究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药科大学 

 2021 年 12 月 27 日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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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药科大学临时性酬金及加班值班补助管理办法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规范临时性酬金及加班值班补助的发放，

保证学校人才培养、科学研究等各项工作的正常运行，根据国家

有关规定，结合学校自身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中的临时性酬金及加班值班补助是指学校

支付给提供劳务服务人员的报酬，且该报酬未体现在学校工资、

绩效体系中。 

第三条 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各单位、各部门及其他直属单位

的所有经费。使用竞争性科研经费发放临时性酬金，参照国家及

学校相关管理办法。 

第二章  临时性酬金范围与标准 

第四条  专家讲座费 

本办法所称的专家讲座费，指邀请校内外专家、学者开展学

术报告、学术讲座、专题讲座、教学讲座、形势政策报告和其他

讲学讲座发放的酬金。 

专家讲座费发放标准参照《中央和国家机关培训费管理办

法》（财行〔2016〕540 号）执行。 

第五条  专家咨询与评审费 

（一）本办法所称的专家咨询费是指因工作需要，邀请校内

外专家开展咨询活动发放的酬金。专家咨询费不得支付给参与项

目（课题）研究及其管理的相关人员。使用竞争性科研经费发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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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家咨询费参照《中国药科大学财务报销管理办法》执行。 

专家咨询费发放标准参照《中央财政科研项目专家咨询费管

理办法》（财科教〔2017〕128 号）执行。 

（二）本办法所称的专家评审费是指开展人才培养、科学研

究等工作过程中，邀请校内外专家参与学校组织的评审活动所支

付的酬金。 

评审活动包括教育教学改革建设项目立项、推荐国家省部级

项目、教学竞赛、教育教学奖励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、学科建设、

人才工作等，评审费发放可参照本办法中的专家咨询费执行。 

第六条  讲课与督导费 

（一）本办法所称的讲课费，包含未列入学校下达工作任务

的讲课费和新增课程课时费（不列入基本教学工作量计算）。 

未列入学校下达工作任务讲课费标准按照讲师不超过 60 元

/课时，副教授不超过 80 元/课时，教授不超过 100 元/课时的

标准执行。 

新增课程课时费标准按照不超过 150 元/课时执行。 

（二）本办法所称的督导费是指用于学校、学院所聘任的本

科生、研究生教学督导的酬金。 

督导费标准按照“校专职教学督导费发放方案的备案”执行。 

第七条  学位论文评阅、答辩费 

本办法所称的学位论文评阅、答辩费是指邀请校内外专家参

加的学位论文盲审、学位论文评阅、答辩发放的酬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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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本科论文（毕业设计）评阅、答辩费 

类别 标准 

评阅(质量评估及抽检)费 ≤100 元/篇 

答辩费 10 元/生 

理工类毕业论文指导费 ≤200 元/生 

经管文类毕业论文指导费 ≤100 元/生 

（二）研究生论文评阅、答辩费 

研究生论文盲审费标准为：硕士研究生 800 元/本；博士研

究生 1000 元/本。 

硕士、博士研究生论文评阅、答辩费等发放标准参照《中国

药科大学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方案（试行）》（药大研〔2013〕

173 号）执行。 

第八条  考试考务费 

本办法所称的考试考务费，主要指学校组织的学生考试、人

员招聘考试、竞赛或学校承接的校外考试所产生的监考费、巡考

费、命题费、阅卷费、面试费和考试工作准备费等。考试工作准

备费指试卷印刷、封装、保管、运输、分发、整理、安保、后勤

保障等费用。 

（一）研究生入学考试考务费按照以下标准执行： 

类别 标准 

命题费 3000-4000 元/套 

监考费 ≤500 元/场 

巡考费 ≤300 元/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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阅卷费 ≤45 元/份 

硕士、博士研究生面试费 ≤500 元/半天 

考试工作准备费 ≤400 元/天 

（二）其他类型考试考务费按照以下标准执行： 

类别 标准 

命题费 ≤1000 元/套 

监考费 ≤300 元/场 

巡考费 ≤300 元/天 

阅卷费 3-35 元/份 

面试费 ≤500 元/半天 

考试工作准备费 ≤400 元/天 

第九条  校内工作人员从事职责范围内的工作，不得领取上

述临时性酬金。 

第三章  加班值班补助范围与标准 

第十条  加班补助 

各单位应合理安排工作，确须在法定工作日外（国家规定的

周休息日、法定节假日、工作日的非工作时间）安排加班的，原

则上应安排补休，若不能安排补休，符合以下情况之一的可适当

发放加班补助： 

（一）遇学校、单位重大或紧急专项工作，需要在规定时间

内完成的； 

（二）由于发生严重自然灾害事故或其他灾害，使师生的安

全健康和国家财产遭到严重威胁，需要紧急处理的； 



 - 6 -

（三）完成岗位职责之外工作任务的（不含可获取报酬的监

考、考务等工作）。 

第十一条  各单位根据实际加班工作量，按每半日不超过

100 元的标准发放，每人全年累计发放不超过 40 日。 

第十二条  行政部门的加班补助须经分管校领导审批，报人

事处审核后从学校加班补助专项经费中列支；学院、各中心等部

门的加班补助须单位主要负责人审批，报人事处审核后从各院部

基金、各院部统筹经费、创收经费中列支。 

第十三条  值班补助 

保卫处、基建后勤处（综合门诊部）为特殊部门，值班原则

上安排补休，如确实无法安排补休，可适当发放值班补助。其他

部门不再发放值班补助。 

第十四条  值班补助按照以下标准执行： 

（一）平时值班补助标准为 40 元/天； 

（二）节假日值班补助标准为 80 元/天； 

（三）法定节假日值班补助标准为 120 元/天。 

第十五条  值班补助由人事处审核后，从学校值班补助专项

经费中列支。 

第四章  报销管理 

第十六条  上述临时性酬金及加班值班补助发放均须有经

费预算来源，各单位在申报来年预算时应提交上述预算，没有

预算，不能列支上述费用。严禁超预算、无预算发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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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条  上述临时性酬金及加班值班补助标准为各类项

目发放的上限。  

第十八条  超上述范围的临时性酬金，有国家政策规定的，

按国家政策执行。没有相关规定且需要发放的，须经部门分管校

领导审批后，报人事处审核，并经分管人事校领导审批通过后执

行。 

第十九条  领取本办法中规定的临时性酬金须提供《中国药

科大学常规临时性酬金发放申请表》（见附件 1），领取超上述范

围的临时性酬金须提供《中国药科大学其他临时性酬金发放申请

表》（见附件 2）。同时，须在网上预约系统中填报《中国药科大

学酬金申报预约单》。除上述材料外，报销时还需提供包括讲座

宣传报道（或讲座照片）、课程明细、考务安排表等证明材料，

所有报销材料须项目负责人签字。 

第二十条  各单位加班值班补助按月统计，次年 3 月汇总后

集中发放，其余时间不得报销相关费用。 

第二十一条  单位的绩效津贴分配中发放或体现加班值班

补助的，则不再另外发放补助。 

第二十二条  行政部门领取加班值班补助须提供《中国药科

大学行政部门加班值班补助发放清单》（见附件 3），各院部、中

心领取加班补助须提供《中国药科大学非行政部门加班补助发放

清单》（见附件 4）。同时须在网上预约系统中填报《中国药科大

学酬金申报预约单》。加班值班补助发放清单须详细列明加班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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班事由、加班值班小时数或天数、加班值班标准、发放金额等，

上述材料须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。 

第二十三条  各类临时性酬金及加班值班补助必须通过银

行转账支付，不得发放现金。 

第二十四条  除人事处审核同意并由计财处发放至个人工

资卡的收入外，校内任何机构和部门不得以任何名目自行向在职

人员发放津贴补贴或福利收入。 

第五章  监督管理 

第二十五条  各单位发放临时性酬金及加班值班补助必须

按照国家、地方和学校相关规定办理，严格规范审批，不得弄虚

作假、坚决杜绝乱发、私发的行为。单位负责人为审批责任人，

对发放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合规性负责。 

第二十六条  人事、财务、审计、纪监等部门负责临时性酬

金及加班值班补助的发放情况的检查、监督。对有违规发放、弄

虚作假、虚报冒领等行为的单位和个人，一经查实，按有关规定

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。 

第二十七条  对违规发放临时性酬金及加班值班补助的行

为，应当按有关规定责令整改，并清退收回违规发放金额。 

第六章  附则 

第二十八条  学校之前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为

准。 

第二十九条  本办法由人事处、计财处共同负责解释，自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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布之日起执行。 

 

附件：1.中国药科大学常规临时性酬金发放申请表 

2.中国药科大学其他临时性酬金发放申请表 

3.中国药科大学行政部门加班值班补助发放清单 

4.中国药科大学非行政部门加班补助发放清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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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中国药科大学常规临时性酬金发放申请表 

类别 
□专家讲座费     □专家咨询与评审费     □讲课与督导费   

□学位论文评阅、答辩费   □考试考务费      

发放事由  

项目代码  项目负责人  经办人  

序号 
发放对象 

金额 
姓名 工号 职称 所在单位 

1      

2      

3      

4      

5      

6      

7      

8      

9      

10      

11      

12      

13      

14      

15      

…      

费用合计  

申请单位

承诺 

所填信息真实，经费使用符合相关经费管理规定。 

项目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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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中国药科大学其他临时性酬金发放申请表 

项目代码  项目名称  

项目负责人  经办人  

发放事由  

酬金发放 

文件依据 
 

序号 
发放对象 

金额 
姓名 工号 职称 所在单位 

1      

2      

3      

4      

5      

6      

7      

8      

9      

10      

…      

费用合计  

特殊事项 

说明 
 

申请单位 

承诺 

所填信息真实，经费使用符合相关经费管理规定。 

项目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 

部门分管校

领导审批 

意见(签字) 

 

人事处审核

意见(签字) 
 

分管人事处

校领导审批

意见 

（签字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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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中国药科大学行政部门加班值班补助发放清单 

单位名称（公章）： 

类别 □加班         □值班 

项目名称  项目代码  

序号 工号 姓名 事由 日期 发放标准 金额 

1       

2       

3       

4       

5       

6       

7       

8       

9       

10       

11       

12       

13       

14       

15       

16       

17       

18       

19       

20       

…       

合计金额  

申请单位承

诺 

所填信息真实、合法、合规，经费使用符合相关经费管理规定。 

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分管校领导

审批 

（意见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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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中国药科大学非行政部门加班补助发放清单 

单位名称（公章）： 

项目名称  项目代码  
序号 工号 姓名 事由 日期 发放标准 金额 
1       
2       
3       
4       
5       
6       
7       
8       
9       
10       
11       
12       
13       
14       
15       
16       
17       
18       
19       
20       
…       

合计金额  

申请单位 

承诺 

所填信息真实、合法、合规，经费使用符合相关经费管理定。 

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： 年    月     日 

人事处 

审核意见 

(签字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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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药科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2 月 28 日印发 


